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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医健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 2016年 3月推出医健通，作为一个全港性、以病人为本的电子

平台，让香港本地公私营医护提供者在获得病人授权后，可以取览和互通病人的电子

健康纪录。医健通旨在提高医疗效率和质素、促进医疗服务连贯性及协调，以及协助

疾病监察。参与医健通属自愿性质。医健通由医务卫生局辖下的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

所营运，并由医院管理局提供技术支援。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条例》（第 625 章）（《互通系统条例》）为医健通的设立

订定条文，亦就医健通所载信息和资讯的互通及使用提供法律依据，以及订明保护医

健通、信息和资讯方面的法律要求。医健通的信息的运作和使用亦受《个人信息（私

隐）条例》（第 486 章）（《私隐条例》）规管。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根据《互通系

统条例》及《私隐条例》的规定以及其他香港法例列明的有关规定，采取合理可行的

步骤去保障医健通系统内的个人资料的私隐、保密及安全。根据《私隐条例》，任何

人士或代表该人士的有关人士，可要求索取其医健通内载的个人资料的副本。 

 

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 

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定位为一个病人为本的一站式健康综合平台，现时在各大智能手

机应用程式市场（包括 Apple、Google 及华为）均可下载。用户可通过医健通流动应

用程式取览医健通上其中八类电子健康纪录（包括个人信息、敏感及药物不良反应、

住院、到诊及预约信息、防疫接种纪录、药物纪录、检查纪录、观察及生活方式纪录

以及医疗证明书），并可自行输入健康数据（如血压、血糖及体重指数），方便自己

及医护提供者监察身体状况。此外，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亦设有防疫接种纪录管理、

长者医疗券余额查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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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新功能「跨境健康纪录」及「个人资料夹」 

由 2024 年 7 月 15 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将试行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两

项新功能，以配合跨境医疗协作。「跨境健康纪录」及「个人资料夹」两项新功能可

便利香港市民安全地将电子健康纪录跨境使用，以获取更连贯的护理服务。 

 

「跨境医疗健康纪录」 

「跨境健康纪录」功能只适用于医务卫生局指明及认证的境外医院，以保障医疗数据

安全。在现阶段的试行安排下，指定的医疗机构只包括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合资格领取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并拥有用医健通户口的长者可在往指定医疗机构接

受诊症前，预先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申请医健通电子健康纪录。系统在核实其授

权后，会以加密方式传送其健康纪录的副本至长者于申请中指定医疗机构，而用以开

启纪录的档案二维码和密码二维码会在长者的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序内显示。长者的家

人亦可通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的「我的家庭成員」功能添加长者为「我照顾的家庭

成员」为长者作出相关申请。长者其后在指定医疗机构就诊时，可按个人意愿向相关

医护人员展示档案二维码和密码二维码，让他们开启及浏览健康纪录，从而为长者提

供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一般申请需时 72小时处理，故长者应在接受诊症前三天提出

申请。另外，副本只会记载申请当刻存于医健通的健康纪录，故长者每次诊症前应重

新提出申请，让医护人员可浏览最新的纪录。 

 

「个人资料夹」 

所有医健通用户均可利用流动应用程序的「个人资料夹」功能，将他们在医疗机构

（包括境外的医疗机构求医时取得的医疗纪录存放在医健通个人健康户口，以方便保

存和运用有关纪录，包括供获授权的香港医护机构在跟进护理时，通过医健通系统取

览。 

 

为配合上述试行安排，医务卫生局在计划推出的前期阶段会特别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门诊医技楼设立支援站，协助香港市民登记医健通，下载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及了解

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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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览医健通跨境健康纪录流程 

 流程描述 系统萤幕范例 

1 医护接受者成功申请跨境健康

纪录后，可在医健通流动应用

程式打开档案二维码，给指定

的医疗机构的医护专业人员取

览健康纪录。 

 

    
 

 

 

   

2 医护专业人员应先询问医护接

受者曾否申请跨境健康纪录，

确定后可打开香港病历纪录系

统模组并查看相关健康纪录。 

 

 (图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系统模

组范例) 

 
 

3 医护专业人员可扫描医护接受

者提供的档案二维码以输入档

案名称，然后点击｢打开｣按

钮。 

 

如未能成功扫描档案二维码或

没法使用二维码扫描仪，医护

专业人员亦可手动输入二维码

上的申请编号为档案名称，然

后点击｢打开｣按钮。 

 

在此范例中，您应该输入

“CBHR-240508-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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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护专业人员需扫描医护接受

者提供的密码二维码打开档

案。 

 

如未能成功扫描密码二维码或

没法使用二维码扫描仪，医护

专业人员亦可手动输入二维码

上的密码。 

 

医护接受者可能申请多于一份

的跨境健康纪录，请确保医护

接受者提供了相应及正确的密

码。 

 

注意事项：医护专业人员不应
保留或复制档案密码，作出其
他用途。 

 
 

 
 

5 完成取览健康纪录档案后，请

立刻关闭相关档案，避免医护

接受者的信息外泄。 

 

注意事项： 

 

1. 医护专业人员应在医疗咨询
期间阅览健康纪录，避免在
咨询后开启医护接受者的健
康纪录。 

2. 医护专业人员如认为有需要
将医护接受者健康纪录中有
用的信息纪录在该院的健康
信息或电子病历系统，应先
取得医护接受者明确的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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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1. 医护专业人员须确保自己获授权取览医护接受者的电子健康纪录。医护专业人员有

责任根据临床理据判断是否需要取览有关医护接受者的电子健康纪录，及该取览多

少信息。 

2. 医护专业人员应只有在取得医护接受者的明确及知情同意，并在有需要知道该医护

接受者的健康状况下，按其职能取览该医护接受者的电子健康纪录，以为其提供医

护服务。 

3. 由于医健通内的信息有可能不是最新及完整，医护专业人员应以专业判断小心诠释

有关信息，并判断是否需要与其他的信息来源作查核，而最理想是向有关医护接受

者作出核实，尤其是对有关信息存有疑问或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时。 

4. 医护专业人员应尊重电子健康纪录之保密性，及须确保事先取得医护接受者明确的

同意，才可向第三者披露电子健康纪录的任何信息。 

5. 医护专业人员应遵守当地相关法律，确保医护接受者的私隐及数据安全受保障。 

 


